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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體育局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委員會設置

及作業要點 
臺南市政府體育局112年7月11日南市體人字第1120903948號函訂定，並自即日生效 

臺南市政府體育局114年3月20日南市體人字第1140410708號函修正部分規定，並自即日生效 

臺南市政府體育局115年2月5日南市體人字第1150230937號函修正部分規定，並自即日生效 

一、為保障本局公務人員安全與身心健康，設臺南市政府體育局公務人員安全

及衛生防護委員會（以下簡稱防護委員會），並為規範防護委員會之組成

及運作，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對象為公務人員保障法第三條與第一百零二條規定之本局公務

人員與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聘用及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人

員僱用辦法僱用之人員。 

三、本要點所稱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指本局公務人員基於其身分與職務活動

所可能引起之生命、身心健康危害，應採取必要之預防及保護措施。 

四、防護委員會置委員五人至二十三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主任秘書以上

層級人員兼任；其他委員由各單位主管或技正、專員、股長及學者專家兼

任，其中相關學者專家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一；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

三分之一。 

第一項之專家學者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現任或曾任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國內、外大專院校講師職務以上，講授

職業安全衛生、職場心理健康、職業醫學、與職業安全衛生有關之工

程技術、法律、人力資源、性別平權、心理諮商輔導相關專門學科二

年以上之人員。  

（二）具有心理、輔導諮商、性別平等、職場安全衛生防護、職場霸凌防治

調查相關領域之專門知識或技術，並有二年以上實務經驗之人員。 

防護委員會委員首屆任期至 116年12月31日止，次屆起任期二年，期滿得

續派（聘），任期內出缺時，繼任委員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防護委員會委員均為無給職。但外聘之學者專家，得依規定支給出席費。 

五、防護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督導檢查安全及衛生防護。 

（二）督導辦公場所建築、設施與設備之維護及檢修。 

（三）檢視各項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並作成年度書面報告，於本局網頁公

開。 

（四）督導健康管理之宣導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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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督導安全及衛生防護訓練及宣導。 

（六）督導本局人員遭受騷擾、恐嚇及威脅等情事之處理。 

（七）督導本局人員遭受生命、身心健康危害等情事之處理。 

（八）督導不法侵害事故發生原因之調查及檢討改進。 

（九）本局職場霸凌申訴之處理。 

（十）督導其他涉及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之防護。 

前項各款安全及衛生防護事項之執行，按業務性質由各主管單位辦理(如

附工作職掌分配表)。 

六、防護委員會每年至少召開一次會議，由召集人擔任主席。 

防護委員會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半數以上同

意，始得決議。可否均未達半數時，主席得加入任一方以達半數同               

意。出席委員應行迴避者，於決議時不計入該議案之出席人數。 

本委員會開會議決職場霸凌申訴是否成立，外部委員出席人數不得低於全

體出席委員人數三分之一。 

七、本局依本要點提供所屬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所需之經費，由

本局年度預算相關科目項下支應。 

八、本要點未盡事宜依公務人員保障法、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等相關

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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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體育局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委員會工作職掌分配表 

 

項次 工作內容 規範事項 
權責單位 
(主/協辦) 

辦理期程 

一 

本局各單位提供所屬人員執行職

務與辦公場所之安全及衛生防護

措施，應考量基於職務性質、性

別、年齡、身心障礙或女性妊娠

中及分娩後未滿二年等因素之特

殊需要。 

性別平權、辦

公場所之防護 
各單位 隨時辦理 

二 

本局對辦公場所之建築、設施及

設備，應依相關法令規定標準妥

為規劃，並採取必要之防護措

施。 

辦公場所之防

護 
秘書室 隨時辦理 

三 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 
辦公場所、人

員之防護 
秘書室/各單位 隨時辦理 

 
(一)應注意建築設備安全及環境

衛生，並定期實施檢查。 

辦公場所之防

護 
秘書室 隨時辦理 

 
(二)加強門禁管理，並視需要裝

置必要之安全防護設施。 

辦公場所之防

護 
秘書室/各單位 隨時辦理 

 
(三)與社區保持連繫，必要時，

得建立聯防體系。 

辦公場所之防

護 
秘書室 隨時辦理 

 

(四)與當地警察機關保持連繫，

必要時，得洽請當地警察機關加

強巡邏。 

辦公場所之防

護 
政風室 隨時辦理 

 
(五)備具簡易急救醫療器材，並

與地區內之醫療機構加強連繫。 

辦公場所之防

護 
秘書室 隨時辦理 

 

(六)本局各單位應調查辦公場所

具有危害性之危險物或有害物，

並依調查結果，採取標示、註明

必要之安全衛生注意事項及其他

防止健康危害或危險之必要措

施。 

辦公場所之防

護 
各單位 隨時辦理 

四 健康管理之宣導及實施 人員之防護 
人事室、秘書室/

各單位 
隨時辦理 

五 安全及衛生防護訓練及宣導 人員之防護 秘書室/各單位 隨時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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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於執行職務，操作、使用

或駕駛之機械、設備、器材、交

通工具，應定期保養維護。  
人員之防護 各單位 隨時辦理 

 

(二)對於執行職務所提供之安全

衛生設備措施及住宿或休憩設施

應符合法令規定，隨時檢修。 
人員之防護 各單位 隨時辦理 

 

(三)加強安全及衛生防護訓練，

增進安全防衛、急救、危機處理

等知能。  
人員之防護 各單位 隨時辦理 

 
(四)依業務需要加強與當地警察

機關聯繫。 
人員之防護 各單位 隨時辦理 

 

(五)提供支援特定勤務之人員所

需特殊專業器材，並應建立支援

作業標準程序、合作支援編組及

必要之勤務演練。  

人員之防護 各單位 隨時辦理 

 

(六)對執行特殊職務之人員，必

要時，應對其職務、姓名、相片

等個人資料予以保密。  
人員之防護 各單位 隨時辦理 

 

(七)經常注意民情輿論，適時疏

導民怨。其有因民眾非理性抗爭

而遭受不法侵害之虞時，應請警

察機關派員處理。  

人員之防護 各單位 隨時辦理 

 
(八)建立安全及衛生防護通報系

統及緊急聯絡人名冊。 
人員之防護 

秘書室/ 

各單位(協助處

理) 

隨時辦理 

六 
本局各單位人員執行業務，應提

供必要之事前資訊：  
   

 

(一)本局各單位應建立與執行職

務相關危害場所及其危險性質之

資料，並供所屬人員隨時查閱。  

執行職務 

必要資訊 
各單位 隨時辦理 

 

(二)對於所屬人員執行職務時，

可能危害生命、身心健康之資

訊，應事前告知。  

執行職務 

必要資訊 
各單位 隨時辦理 

 

(三)本局各單位應於所屬人員執

行危險性職務前，實施勤前教

育，並告知預防危害之標準作業

流程。  

執行職務 

必要資訊 
各單位 隨時辦理 

七 

發現人員罹患或疑似感染法定傳

染病時，應會同相關單位，依傳

染病防治法規定，提供必要之協

助，並配合採取適當之防疫、環

境整潔及監控措施。  

醫療與  

防疫措施  各單位 隨時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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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如因執行職務遭受騷擾、恐嚇、

威脅，應請本局政風室協助處

理，必要時各單位應即通報警察

或相關機關協助處理。  

通報機制 
各單位、政風室

(協助處理) 
隨時辦理 

九 
執行職務遭受生命、身心健康之

不法侵害時，應採取下列措施：  
   

 (一)立即急救或搶救。  

執行職務遭受

不法侵害之事

中作為 
各單位 隨時辦理 

 

(二)通知該人員之緊急連絡人，

並通報局長室、本局政風室與其

他有關單位及人員。  

執行職務遭受

不法侵害之事

中作為 
各單位 隨時辦理 

 

(三)立即通報警察或相關機關協

助處理，並提供相關資料做為處

理之參考。  

執行職務遭受

不法侵害之事

中作為 

各單位、政風室

(協助處理) 
隨時辦理 

十 

本局各單位於所屬人員執行職務

遭受生命、身心健康之不法侵害

後，應採下列措施：  

   

 
(一)先行墊付醫療所需費用，並

依規定辦理歸墊。  

執行職務遭受

不法侵害之事

中作為 
會計室 隨時辦理 

 
(二)通報警察機關後續偵查作

為。  

執行職務遭受

不法侵害之事

中作為 
政風室 隨時辦理 

 
(三)依規定延聘律師及提供法律

上之協助。  

執行職務遭受

不法侵害之事

中作為 
人事室 隨時辦理 

 
(四)依規定即時辦理核發慰問

金。  

執行職務遭受

不法侵害之事

中作為 
人事室 隨時辦理 

 
(五)協助辦理請假、保險、退

休、撫卹等事宜。  

執行職務遭受

不法侵害之事

中作為 
人事室 隨時辦理 

 
(六)協助轉介專業機構進行心理

諮商輔導或醫療照護。  

執行職務遭受

不法侵害之事

中作為 
人事室 隨時辦理 

十一 職場霸凌之申訴及處理    

 

(一)於接獲申訴之日起十日內，

召開防護委員會會議，決定是否

受理。  

職場霸凌 申

訴處理  
人事室、秘書室 隨時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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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理申訴之日起，應於一個

月內組成調查小組。  
職場霸凌  人事室、秘書室 隨時辦理 

 
(三)知悉職場霸凌之情形，應採

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職場霸凌  各單位 隨時辦理 

 

(四)防護委員會應依調查結果，

至遲於調查報告完成日起一個月

內，為職場霸凌申訴成立與否之

決定。  

職場霸凌  秘書室、人事室 隨時辦理 

十二 

本局各單位如未能提供必要之安

全及衛生之防護措施時，所屬人

員得請求該服務單位提供之。服

務單位應於三十日內回復辦理情

形。  

工作條件  

之救濟  
各單位 隨時辦理 

十三 
侵害事故發生原因之調查及檢討

改進 
事故調查 

政風室/各單位

(協助處理) 
隨時辦理 

十四 

召開本局安全及衛生防護委員會

會議。  

 

督導本局安全

及衛生防護事

項  
人事室 

每年至少一次，必

要時得隨時召開  

 

 


